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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 

农业合作协定 

 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各方”），在平

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为发展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

人民的友好关系，遵循《上海合作组织宪章》（2002 年 6月

7 日）和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》（2007

年 8 月 16 日），以及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有关文件的原则，

致力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农业合作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

 

各方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本国的法律，在以下领域

开展合作： 

（一）种植业； 

（二）畜牧业； 

（三）养蜂业； 

（四）兽医； 

（五）育种和良种繁育； 

（六）土壤改良和农业灌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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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农产品加工与贸易； 

（八）农业机械制造； 

（九）农业科研。 

经各方协商同意，可以增加其他合作内容。 

 

第二条 

 

各方将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本国的法律，通过以下

方式开展本协定第一条确定的合作内容： 

（一）交换农业科研和创新成果； 

（二）交换农业先进技术和现代工艺； 

（三）制定和实施共同的农业投资项目； 

（四）参加由各方举办的农业新技术展览和交易会； 

（五）研究并推广农业创新工艺； 

（六）交换成员国关于农产品、农业加工品生物质量和

安全的法律、标准的信息； 

（七）举办农业国际科学会议、研讨会和圆桌会议； 

（八）开展农业研究、科学考察，交换专家、学者和技

术人员； 

（九）交换种子、苗木和动物育种材料； 

（十）植物保护和检疫，研究和推广植物保护生化方法

方面的科研成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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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调查和防治跨境动植物疾病及特别危险的检疫

性有害生物； 

（十二）支持农业企业与相应的农业经营机构建立直接

的经济联系； 

（十三）农业管理人员技能培训与提高。 

经协商同意，各方还可以采取不违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

国本国法律的其他合作方式。   

 

第三条 

 

各方应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本国的法律和其参与

的国际条约，保护本协定落实过程中的知识产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四条 

 

各方应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本国的法律，独自承担

与执行本协定义务有关的所有费用，除非各方以单独纪要形

式另外达成协议。 

 

第五条 

 

为协调执行本协定的相关合作事宜，各方将成立上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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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组织成员国农业专业工作组。 

专业工作组将根据相关条例开展工作。 

 

第六条 

 

为落实本协定的相关规定，各方可以签署单独纪要，该

纪要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

 

第七条 

 

经各方同意，可以对本协定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，并形

成单独纪要，该纪要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

 

第八条 

 

本协定不应影响各方参与的其他国际条约规定其应享

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 

 

第九条 

 

在解释或执行本协定过程中，各方若产生分歧和争议，

应通过协商和谈判加以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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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

 

中文和俄文是开展本协定框架下合作活动的工作语言。 

 

第十一条 

 

本协定有效期 5年。本协定自保存机关收到各方已完成

各自国内必要生效程序的最后一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。 

如果各方未作出其他决定，本协定有效期将自动延长 5

年。 

 

第十二条 

 

本协定生效后，将适用于任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

国家。 

对于新成员国，本协定自保存机关收到其关于加入的文

件后 30 天生效。 

保存机关通知各方关于本协定对新成员国的生效日期。 

 

第十三条 

 

任何一方在向保存机关递交关于退出本协定的书面通

知 90 天后即可退出本协定。保存机关将在收到退出通知后

30 天内将该意向通知其他各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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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没有其他约定，本协定效力的终止，不影响根据本

协定已经开始实施的但尚未结束的合作活动。 

 

第十四条 

 

本协定保存机关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，秘书处应在本

协定签署之日后的 30 天内将核对无误的副本分发各方。 

本协定于二 0 一 0 年六月十一日在塔什干签订，正本一

式一份，用中文和俄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

 


